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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估价报告

估价项目名称:吴强位于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天津北路 234号

嘉华园小区北区 7栋 3单元401室住宅房地产价

值的评估

委托方: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

估价方:新疆德旺房地产估价事务所 (有限公司 )

估价人员: 戴 涛

陈应林

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区东风路 138号 聚天大厦 14

TEL:0991-2315778 2325519

(注册 证 号 :6520⒆ 0036)

(注册 证 号 :65⒛ 06OO35)

fitUrtFiLH H: 2018 4 oe n n a - 2018 + 07 A n a

估 价 报 告 出具 日期 :2018年 07月 12日

估价报告编号:新德旺房估字第⒛180403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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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估 价 委 托 人 函

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:

我单位接受委托,对吴强位于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天津北路 234号 嘉华

园小区北区 7栋 3单元 401室 住宅房地产价值进行了客观、公正的评估 ,

评估结果如下:

一、估价目的:为委托方确定双方当事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所涉及的房

地产价值提供价值参考依据。

二、估价对象

吴强名下的位于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天津北路 234号嘉华园小区北区

7栋 3单元 401室住宅,本次评估范围包括土地使用权价值和与房屋有关

的土建、安装、室外附属工程价值,室 内装修与二次装修价值,不包括可

移动的家具、电器等价值,不包含债权债务等其他财产或者权益。

估价对象状况表

三、 价值时点: 2018年 6月 13日 (根据人民法院出具的司法鉴定委托

书 )。

四、价值类型:本次估价采用的价值标准是公开市场价值

1、 价值类型及定义

本次估价结果为房地产的市场价值。市场价值是在房地产公开市场最

可能形成的价格,是指估价对象在公开市场标准及满足估价的假设和限制

条件下,于价值时点⒛18年 6月 13日 所具有的客观合理价值。
新疆乌鲁本齐天山区东风路 138号聚天大厦 1彳

TEL:0991-2315778 23255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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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共有权人 吴强

房屋所有权证号 乌房权证乌市新市区字第⒛10010001号

房屋坐落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天津北路 234号嘉华园小区北区 7栋 3单元 401室

幢号 单元 所在层次 户号 总层数

7 3 6

建筑结构 建成年份 用途 建筑面积 (“ ) 土地面积 (吖 )

砖混 2005 住宅 /

共有情况 产别 房屋类型 土地使用权类型 登记时间

单独所有 / 商品房 / 2010-3-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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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价值内涵

本次估价结果包含了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和与房屋有关的土

建、安装、及室外附属工程价值、室内装修和二次装修价值,不包括可移

动的家具、电器等物品价值、债权债务等其他财产或者权益。

五、估价方法:

比较法

六、估价结果 :

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,遵循估价原则和国家有关房地产估价的规

范、规定,按照估价程序,在经过实地查勘与市场调查、核实房地产现

状,经分析和选用比较法对估价对象进行了测算,并结合估价师的经验 ,

确定估价对象在满足全部假设和限制条件下于价值时点⒛18年 6月 13日

的估价结果如下: (币 种:人 民币 )

评估单价:8162元 /平方米

房 地 产
`总

价 : ￥ 1127172元

大写金额:人民币壹佰壹拾贰万柒仟壹佰柒拾贰元整

七、特别提示:估价报告有效期为自报告完成之日起一年 (自 ⒛18年 07

月 12日 起 至 2019年 7月 11日 止 )。

所 (有 限公司 )

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区东风路 138号聚天大厦 14

TEL∶ 0991-2315778 23255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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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 价 结 果 报告
(一 )估价委托人

委托方: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

地 址:乌 鲁木齐市新市区苏州东街 675号

(二 )房地产估价机构

估 价 方:新疆德旺房地产估价事务所 (有 限公司 )

法定代表人:张岚

资格等级:贰级

资格编号:新建估证 2-012

资 质 证 书 有 效 期 :2016年 7月 28日 至 2019年 7月 28日

联 系 人 :陈 应 林    联 系 电话 :09912325519

地 址:乌鲁木齐东风路 138号聚天大厦 14-F

(三 )估价目的:为 委托方确定双方当事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所涉及的

房地产价值提供价值参考依据。

(四 )估价对象:

1、 估价对象范围

吴强名下的位于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天津北路 234号 嘉华园小区北区 7

栋 3单元 401室 ,本次评估范围包括土地使用权价值和与房屋有关的土

建、安装、及室外附属工程价值,室 内装修及二次装修价值,不包括可移

动的家具、电器等物品价值,不包含债权债务等其他财产或者权益。

2、 估价对象房产和土地基本状况

房屋坐落  :

房屋产权证件 :

(名 称及证 :
号)  ∶

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天津北路 234号

乌房权证乌市新市区字第⒛10010001号

了
■

Ⅰ

房屋共有权人 :      吴强
⋯

莒 占 Ⅱ 扌 丿 革

ˉ ˉ

|⋯

⋯ ˉ  ¨
¨   ⋯

产权证书填发日期 2006年 10月 27日

商品房 房屋结构 : 砖混

∶建筑面积

:(平方米)

房屋实际

房屋

‰
质/产

 :  
私有

房屋总层数 :  6

~苎坠⒕Γ?1¨ ”̈叩土 :摧尸虍丫坠呷荤
土地产权扯刂 !

用途  :

138.1平
方 米

r
ι 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区东风路 138号聚天大厦 14

TEL:0991-2315778 23255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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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面积

四至   :      东至长沙路,西至天津北路,南至通用小区,北至星汇立方

开 发 程 度  :宗

地

堑 铯

外

“

七 通 一 平

”

通 路 、 通 电 、 通 讯 、 通 上 水 、 通 下 水 、 通 气 ,通 暖 ,宗 地 红 线

'I/-0/X :  内
“
七通一平

”
通路、通电、通讯、通上水、通下水、通气、通暖和场地平整

注  :         已设立他项权,现 已被鸟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查封

4、 建筑物基本状况见下:

建筑修建年

代

小区名称 :

:建筑结构 维护状况 : 维护状况较优

小区规模 : 较大
社区成熟 :

度  :嘉华园 成熟

小区环境

户型 3室 2厅 1厨 1卫
∶电梯情况:

,有线电视;水、电、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齐全,维护
设 施 、 设 各 :暗

装 供 水 、 供 电 ,电 话 线 路 ,宽 带

良好⋯
荏菩 ~∶

ˉ
莒观 :嗲ˇ跸

ˉ

菟 髟 苁 说
 :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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¨

∶

ˉ

菡 域 丙
芏 荽 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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∶外墙刷乳胶漆,入户电子单元防盗门,厨房:地砖、墙砖、扣板吊顶、橱柜、吊柜、推

装修装饰
 :斧尸菟爨帚扬禽蛩紧老謇量篡拿查爨卩镫轧霞镣:誓謦警甄 曷耋霉宀早呈窒雷尸菟

客

∶砖、墙砖、扣板吊顶、马桶、洗手池。
特殊情况说 :

/
明   :

(五 )价值时点:2018年 6月 13日 (根据人民法院出具的司法鉴定委托

书 )。

(六 )、 价值类型:

1、 价值类型及定义

根据房地产评估的技术规程和项目的具体要求,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公

开市场价值标准,本次估价结果中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于价值

时点2018年 6月 13日 在现状利用条件下的房地产的公开市场价值。

2、 价值内涵

本次估价结果包含了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和与房屋有关的土

建、安装、及室外附属工程价值,室 内装修及二次装修价值,不包括可移

动的家具、电器等价值、债权债务等其他财产或者权益。

(七 )估价原则

本次估价遵循的房地产估价原则有:独立、客观、,/Ax正 原则、合法

新疆乌兽木齐大山区东拟1路 138号聚天大厦 14

TEL∶ 0991-2315778 23255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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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实地查勘期:2018年 06月 25日

(十 三 )估价 作 业 日期 :2018年 06月 13日 -07月 12日

(十 四)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: 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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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区东风路 138号聚天大厦 14

TEL∶ 0991-2315778 2325519

姓 名 注册号∴∶ 签名 日期

陈应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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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一年

新疆德 估价事务 (有限公司 )


